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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困境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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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海区域合作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双边层面都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这些法律基础

较为薄弱，从法律性质看，绝大多数属于软法，硬法严重缺位; 从合作领域看，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等低敏

感领域，合作的范围比较狭窄; 从合作的密切程度看，南海区域合作缺少有效的机制约束，表现出较强的

随意性。因此，南海区域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从软法合作过渡到硬法合作; 从低敏感合作发展到深层次

合作; 从松散型合作转变到紧密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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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沿岸国之间一直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端，虽然某些双边争议通过谈判等方式得到了解决。但

是关于南沙岛礁和附近海域的争端似乎已经陷入僵局。尽管通过积极对话，各方已经达成了有建设性的

政治共识，但对于南海争端的具体解决路径仍然不明朗①。南海各方通过非官方和非正式的对话在积极

探索潜在的功能合作。南海特殊的地理情况，周边国家长期的紧张状态，使得南海区域合作已具有迫切

的现实需求。通过南海沿岸国的长期努力，南海区域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

法律困境，南海周边国家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一、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基础

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基础可以分为不同层级，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及双边层面均有不同的表现样态。
( 一) 全球层面的法律基础

全球层面的国家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较快，当时，由于全球联系的密切性不断增强，国际贸

易不断增加，跨界污染等国际问题不断涌现，国家之间的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大量的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

纷纷成立，相关的国际法应运而生②。从法律性质看，这些国际法既包括有拘束力的国际条约，也包括没

有拘束力的国际宣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条约有 1945 年《联合国宪章》、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以下简称《公约》) 等，具有代表性的宣言包括 1970 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国家间友好关系

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以下简称《原则宣言》) ，1992 年《环境与发展里约宣言》( 以下简称《里约宣

言》) 等。
《联合国宪章》第 1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在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等国际问题方面，促

进国际合作。”第 55 条也规定“联合国应促进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健康及相关问题解决; 促进文化教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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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公约》第 123 条对闭海或半闭海国家之间的合作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规定①。特别强调沿岸国应在生

物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科研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公约》第 74 条和第 83 条还规定了海洋划界前的临时

安排，临时安排也是区域合作的一种形式。
《原则宣言》规定:“各国依照宪章彼此合作之义务。各国不问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上有何差异均

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之各方面彼此合作，以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进步、各国之一

般福利、及不受此种差异所生歧视之国际合作。为此目的: ( a) 各国应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 ( b) 各国应合作促进对于一切人民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行，并消除一切形式之种族歧视

及宗教上一切形式之不容异己; ( c) 各国应依照主权平等及不干涉原则处理其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及

贸易方面之国际关系; ( d) 联合国会员国均有义务依照宪章有关规定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联合国合作。

各国应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以及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并为促进国际文化及教育进步，彼此合作。各国

应在促进全世界尤其发展中国家之经济增长方面彼此合作。”《里约宣言》也明确规定:“各国应有效合作

阻碍或防止任何造成环境严重退化或证实有害人类健康的活动和物质迁移和转让到他国。”“各国应当合

作加强本国能力的建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 二) 区域层面的法律基础

就南海区域合作而言，目前相关国家之间也达成了某种共识，该地区的区域合作也存在一定的法律

基础。具体如下:

1．《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为有效控制各国之间的冲突，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002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明确规定“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探讨或开展合作，可包括以

下领域: ( 1) 海洋环保; ( 2) 海洋科学研究; ( 3) 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 ( 4) 搜寻与救助; ( 5) 打击跨国犯罪，

包括但不限于打击毒品走私、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以及军火走私。”尽管宣言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它体现

了南海区域各方的政治承诺，各方应善意履行，有效促进相关合作。2017 年 8 月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与

东盟国家签署并批准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已经开始就《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文本

进行谈判。
2．《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的区域合作协定》

在南海海域，特别是在马六甲海峡一带，海盗以及武装抢劫船只等海上犯罪活动曾经非常猖狂。为

了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海上犯罪，2004 年 11 月，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

菲律宾、文莱、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经过谈判签署了《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的区域合作协

定》，该协定是亚洲首个政府间促进合作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船只的区域协定，各国就打击海上犯罪达成

共识。2013 年底，英国、丹麦、挪威等区域外国家也加入了该协定，根据协议规定，信息共享中心建立并履

行公约秘书处的义务，美国成为观察员。信息共享中心定期发布关于亚洲海盗和武装抢劫船只情况的报

告。另外，该中心还就紧急情况通知成员国和相关海运组织，对地区海事安全贡献巨大。
3． 东亚海区域的海洋计划

( 1) 东亚海区域海洋计划

东亚海区域海洋计划是联合国环境计划中的区域海洋计划之一，始于 1977 年。是东亚地区关于海

岸与海洋环境方面运行时间最长的区域计划。该计划的作用是通过没有约束力的行动计划促进东亚地

区的海洋环境和海岸带的保护与发展。1981 年通过了东亚海区域海洋计划行动方案，目的是促进该地区

遵守现有的环境公约，其执行有赖于成员国的善意，而非法律义务。该行动方案的参与国主要有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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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约》第 123 条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为此目的，这些国家应尽力直
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 ( a) 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 ( b) 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
和义务; ( c) 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 ( d) 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其他有关国家或国际
组织与其合作以推行本条的规定。”



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柬埔寨、中国、韩国和越南。
( 2) 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

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是由全球环境基金支持，始于 1999 年 10 月，由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和国际海事组织共同执行。根据一体化的海岸管理原则，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的目

标是“建设一体化、部门间、政府间的伙伴关系促进东亚海可持续发展”。参与该计划的国家主要有中国、
日本、韩国、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柬埔寨、越南和东帝汶等国家。

( 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南海项目

为阻止南海环境退化，“扭转南海和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在 2002 年 1 月正式启动，该项目由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基金共同资助。该项目是希望通过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努力扭转南海环境退化趋

势，该项目的参与方包括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
( 三) 双边层面的法律基础

长期以来，南海沿岸国为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做了较大的努力，双边层面的合作也在积极开

展。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
1． 中国与越南

2000 年 12 月，中国与越南签署了《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该协定规定“养护和持续利用北部湾协定

水域的海洋生物资源，加强两国在北部湾的渔业合作……”。2011 年 10 月，中国和越南签订了《关于指导

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双方就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主要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海洋

科学研究、海上搜救、灾害减控等。
2．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

2007 年 11 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署了《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建立海上合作技术委员

会。在此框架下，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开始在航行安全、海上安全、海洋科学研究与环境保护、海军交流、航
空检测、渔业及其他领域进行合作。2012 年 3 月，两国又修改和续签了《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

基金用于中印海上合作。
3． 中国与马来西亚

2009 年 6 月，中国与马来西亚签署了《海上科学技术合作协议》，该协议包括海洋政策、海洋管理、海
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与调查、海洋灾难的阻止与减损、海洋数据交换等。该协议对于促进两国之间

的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有助于共同努力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4． 中国与菲律宾

2004 年 9 月，中国和菲律宾签署了《南海部分海域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经中菲双方政府批准后，

2005 年 3 月，中国、菲律宾、越南三国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5． 中国与文莱

2013 年 10 月，中国与文莱签署了《海洋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文莱国家石油公司

签署了合作协议。

二、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困境

由上述内容可知，就南海区域合作而言，无论在国际法层面，还是在区域条约及双边条约层面，都存

在一定的法律基础。但仔细研究各层面的法律基础，不难发现，南海合作仍然存在不少法律困境，这些困

境主要是: 缺乏有拘束力的合作条约; 缺乏实质性的合作安排; 缺乏紧密有效的合作机制。
( 一) 缺乏有拘束力的合作条约

1． 普遍国际法层面

《联合国宪章》和《公约》是南海区域合作的重要国际法基础。但这两个公约在南海区域合作的适用

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障碍和问题。就《联合国宪章》而言，其对区域合作的规定比较笼统，过于原则，并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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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际的可操作性。虽然《联合国宪章》对南海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但由于其没有规定合作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无法满足南海区域合作的具体要求。因此，各国在进行区域合作时，仍有赖于具体条约

的规定。
《公约》第 123 条对闭海与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有明确的规定，但《公约》第 123 条中关于合作的规定

是否为“义务性”规定，目前学界仍处于争论之中。有学者认为，根据《公约》规定，闭海与半闭海国家有进

行合作的国际法义务①; 也有学者认为，《公约》第 123 条规定的闭海与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义务并不是一

项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义务，而只是一项规劝性的建议②。因此，《公约》对南海区域合作的规定还不能

被认为是具有强制拘束力的义务性条款。
2． 区域国际法层面

目前最为重要的区域合作法律文件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的性质不言而喻，其不是具有法

律拘束力的区域条约。目前正处于讨论之中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是否会成为有拘束力的区域条约尚

不明朗。该行为准则的法律属性是目前各国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涉及南海海域环境保护的各类计划，大多数为没有拘束力的倡议或文

件。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一定的资金安排促进东亚各国保护海洋环境和保护海岸带。
3． 双边条约层面

除了中国与越南签署的《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外，尚不存在有法律拘束力的双边协定。中国与南海

周边各国签署的文件绝大多数是以“谅解备忘录”或“指导原则”为名，其法律属性一目了然。这些没有拘

束力的“备忘录”或“原则”，对南海区域合作的作用有限，对各国合作义务缺乏应有的规制。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南海区域合作目前仍以“软法”为主，“硬法”条约的缺位，使得南海区域合作的法

律基础十分薄弱。由于南海沿岸国家缺少强制性条约的约束，缺少区域合作的坚实法律基础，南海区域

合作开展的并不理想，这与闭海或半闭海区域合作的内在要求相距甚远。
( 二) 缺乏实质性的合作安排

南海区域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尚浅，这一点从南海区域合作的领域，以及南海区域合作的参与方两方

面都表现的比较明显，可以说，目前南海各国之间实质性的合作安排并没有开展。
1． 合作领域方面

根据《公约》第 123 条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应合作的领域包括: 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
探和开发; 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 科学研究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倡导的合作领域包括: 海洋环境保

护; 海洋科学研究; 海上航行与通讯安全; 海上搜救; 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南海沿岸国主张合作的领域

包括: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科学研究; 海上搜救; 减灾防灾等。这些被提及的领域一般被认为是低敏感领

域，各方在这些领域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大，南海各方也一直在积极寻求这些领域的合作。
从南海各沿岸国的合作实践看，合作领域主要涉及了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渔业资源养护、

打击海上犯罪。虽然南海沿岸国在这几个领域的合作有所作为，但也应注意到，在这些低敏感领域合作

的实践中，实质性的合作安排是比较欠缺的。就渔业合作看，只有在中越已经划界的北部湾海域签订了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协定。就打击海上犯罪合作看，虽然达成了有拘束力的区域条约，但参加国家较

多，不限于南海沿岸国，涉及的海域较宽泛，其合作内容主要集中在情报交换和信息共享方面，打击海上

犯罪的实质性安排并不明显。就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看，南海海域环境保护合作主要是在全球性国际组织

的安排下开展的，其参与国家较多，并没有体现出南海环境保护的地域特质。
2． 合作的参与方问题

南海海域缺少实质性的合作安排也体现在参与方问题上。首先，从参与方的数量看，就已经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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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合作或浅层次合作而言，其参与方要么过多，要么过少，并没有在南海沿岸国之间进行。如南海海域

环境保护合作和南海海域打击海上犯罪合作，其参与方非常多，有些参与方并非南海沿岸国，有些参与方

甚至并非亚洲国家。如此之多的合作参与方，已经远远跨越了南海的地域范围，其合作可以被视为亚洲

区域合作甚至是亚太区域合作，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南海区域合作。而在海洋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合作，由

于仅仅是某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导致参与方的数量过少，这类合作也无法将其视为南海区域合作。
其次，从参与方的地位看，目前南海区域合作的某些参与方并非主权国家，许多合作是在南海沿岸国的国

有公司之间进行，如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三国石油公司签署的《南海联合海洋地震勘探协议》; 中国和文莱

签署的《海上油气资源合作协议》等，就参与方来讲，这类合作协议尚不属于国家层面的区域合作。最后，

从合作的发起者看，并非南海区域的合作组织，而是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这一特点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

最为突出，目前南海海域环境保护和海岸带保护的各类合作计划主要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

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海事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发起的，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非常广泛，包括

但不限于南海区域。
因此，就南海区域合作而言，无论从合作的领域看，还是从合作的参与方看，南海区域合作目前仅仅

停留在表层，实质性的、深层次的合作尚未形成。
( 三) 缺乏紧密有效的合作机制

目前南海区域合作属于典型的“松散型”合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南海区域各国间缺乏紧密的有效的合

作机制，这种有效合作机制的缺失，会导致许多问题。
首先，有效合作机制的缺失导致南海区域合作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缺少有效的合作机制，南海区

域合作时刻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沿岸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都会

引起区域合作的变动。南海周边许多国家的国内政局不是十分稳定，经济发展变动性较大。政治利益以

及经济利益的驱使会导致各国在南海区域合作方面的选择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区域合作的进程。如中菲

越三国签署的海上地震勘探协议，因为菲律宾政权的变化，2008 年之后便被搁置。南海区域合作的这种

不稳定性使得南海区域合作丧失了连贯性，合作时断时续，时短时长。
其次，有效合作机制的缺失导致南海区域合作处于松散状态。由于缺少有效的合作机制，南海区域

合作的合作目标并不明确，合作领域并不清晰，合作义务并不明朗。这种松散型合作的结果就是，各国合

作的意愿可以相互表达，但这种表达并不构成要约，没有法律效力。所以虽然关于区域合作或双边合作

的各类备忘录和领导人宣言随处可见，但区域合作的实际行动却迟迟未见。南海区域合作的这种松散状

态体现了某些国家对区域合作意愿表达的随意性，甚至是应付性。
最后，有效合作机制的缺失导致南海区域合作处于脆弱状态。南海区域合作处于脆弱状态主要是指

南海区域合作易受外界干扰。与紧密型的合作相反，如果说紧密型合作无懈可击，那么松散型的合作就

是不堪一击。南海区域不仅是半闭海区域，同时也是高度政治敏感区域。南海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势力对南海沿岸国有很大的影响。如菲律宾诉中国的所谓南海仲裁案，

与外部势力的介入不无关系①。域外势力的干扰常常会使南海区域合作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南海区域合

作进程缓慢与外部势力的介入关系巨大。

三、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对策

( 一) 从“软法”到“硬法”的转变

从区域合作的法律依据看，硬法和软法均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硬法通常被称为“公约”“协议”或

“协定”等，在此基础上的合作建立在具有拘束力的机制之上，国家之间有义务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合作。
相反，软法虽具有法律的某种特性，但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通常被称为“宣言”“行动守则”或“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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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软法没有强制性要求，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自愿精神，以善意原则为基础。软法和

硬法各有优劣之处。硬法规定了强制性的合作机制，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增强国家之间的信任，但硬法协

议的达成相当困难并耗费时间。软法虽然备受争议，但软法也具有某些硬法不具备的优点，软法比较灵

活，是处理某些紧急问题的权益选择。与硬法相比，软法协议更容易达成①。
目前南海区域合作基本是建立在软法的框架之下，究其原因: 其一，南海沿岸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比较

激烈，因为涉及海洋领土争端和岛礁争议，彼此不愿意作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为了缓解暂时的矛盾，只

能就原则问题达成一致，形成了某些宣言或谅解备忘录。其二，南海争端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争端将长

期存在，南海争端各国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有拘束力的协议难以达成，各方便选择了软法的合作模式。
其三，区域合作可以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软法协议更容易达成，因此，南海争议各方从软法协议着手，就

某些问题先达成共识，为后续合作进行铺垫也是必要的。
虽然软法的拘束力不强，但南海沿岸国之间达成这类协议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努力。所以，应该看到

南海区域合作的良好开端，并应推动南海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闭海或半闭海区域合作中，硬法的功能

和作用不容小觑。在国际上，闭海或半闭海区域合作比较成功的地区，都依托有拘束力的条约作为区域

合作的保障。在加勒比海地区，沿岸各国早在 1973 年就制定了《查瓜拉马斯条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

加勒比共同体和加勒比共同市场。在地中海区域合作中，1976 年，沿岸国家通过了《保护地中海环境免受

污染公约》保护地中海的海洋环境。1992 年，黑海沿岸国签署了《布加勒斯特公约》以保护黑海的海洋环

境。波罗的海沿岸国的合作更是在欧盟高度发达的法律制度下进行，欧盟法体系中的“合作义务”具有可

强制执行的效力②。总之，从现有的闭海或半闭海区域合作看，大多以有拘束力的条约为基础进行合作。
另外值得借鉴的是，地中海渔业一般委员会以前只是一个提出建议性的渔业组织，后来转变为具有执行

力和决策性的机构，由软法成功过渡为硬法③。因此，南海区域合作也应建立在有拘束力条约的基础上，

即从现有的以“软法”为基础的合作转变为以“硬法”为基础的合作④。
( 二) 从“低敏感”到“深层次”合作

1． 切实开展区域内的低敏感领域合作

目前，在南海区域已经进行的低敏感领域合作主要有: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渔业; 海洋科学研究; 打击

海上犯罪。如前所述，即便是在这些低敏感领域中，各方的合作仍存在不少问题: 有些合作参与的成员方

过少; 有些合作参与的成员方过多; 有些合作参与方为商业机构; 有些合作的发起方为区域外组织。因

此，南海沿岸各国有必要认真审视现有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将低敏感领域合作落到实处。

选取最紧迫需要合作的低敏感问题，尽快达成合作共识。从其他闭海或半闭海的区域合作看，环境

保护方面的合作最为普遍。南海作为半闭海，其海域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陆源污染、船舶污染和海上生

产作业污染等问题非常突出⑤。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完成整个海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因此，

南海沿岸各国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完成该海域的环境保护问题，此领域的合作最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

因此，需要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达成深度合作协议。所谓深度合作是指: ( 1) 参与方仅限于南海沿岸各

国，非南海沿岸国家应被排除在外。南海区域环境合作有一定的基础，可以在现有东亚海环境保护合作

的基础上，达成南海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协议。( 2 ) 南海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应建立在条约的

基础之上，各方应签署有拘束力的区域合作条约，对相关的权利进行界定，对相关的义务和责任进行明

确。( 3) 建立南海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基金制度。海南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基金筹措渠道可以包括两

个，一个是成员国缴纳; 另一个是寻求国际组织的支持，其中包括全球基金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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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组织等。总之，南海环境保护的区域合作势在必行。
2． 不断提升南海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一方面，尽快扩大低敏感领域合作的范围。低敏感领域不限于海洋环境保护，还包括海洋科学研究、
海上搜救、海上航行与通讯安全、减灾防灾、打击海上犯罪等①。目前，南海沿岸国在这些领域开展的合作

也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有些合作尚未开展。因此，在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基础上，尽快达成在海洋科

学研究、减灾防灾、海上搜救等方面的合作协议，确保南海海域的海上航行安全，以及人命财产安全。
另一方面，南海沿岸各国也应积极探索南海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南海

是资源宝库，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海洋资源的需求和依赖性不断增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也是南海沿岸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公约》鼓励和支持的争议解决途径。在南海区域合作不断

深化和不断成熟的过程中，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合作开发利用问题应尽快提到日程上。
( 三) 从“松散型”到“紧密型”合作

目前，南海区域合作安排主要在“中国 － 东盟”框架下进行，中国 － 东盟之间尚未达成有拘束力的区

域条约，《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处于文本讨论阶段。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和东盟之间达成了有

拘束力的合作条约，南海区域合作就会取得理想效果吗? 恐怕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理由如下: 其一，东

盟作为区域性国际组织，其本身并非南海沿岸国，中国与其签订的条约属于双边条约的性质，其约束的当

事方是中国和东盟，而非东盟的成员国。其二，东盟成员国有十个国家，其中五个国家是南海沿岸国，另

外五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远离南海，属于南海海域以外国家。从理论上讲，非南海沿岸国无权决定南海合

作事务。其三，区域合作条约的达成体现了相关国家的博弈和妥协。在中国与东盟框架下达成的条约，

有显失公平之嫌。因为谈判时会形成“1”对“10”的局面。中国一方对的是东盟十国的利益集团。这对中

国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南海区域合作从“松散型”到“紧密型”不宜在“中国 － 东盟”框架下进行。
闭海或半闭海区域合作较为成功的海域主要有地中海、黑海、加勒比海和北极等。从其合作的成功

经验看，以下方面值得借鉴: ( 1) 建立区域合作组织。1992 年黑海各国成立了黑海经济合作组织; 1996 年

北极各国成立了北极理事会; 1974 年波罗的海六个沿海国通过了《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的赫尔辛基公

约》，并设立一个实施公约的机构———波罗的海委员会②。可见，成功的区域合作都是在区域组织的安排

下进行的。( 2) 成员国限于沿岸国。闭海或半闭海国家之间的合作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合作，即参与合作

的国家限于沿岸国。如北极理事会是由环北极的八个国家组成③，区域外的成员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加

入。1974 年成立的波罗的海区域合作组织赫尔辛基委员会成员也仅限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七个国家④。
( 3) 有严密的组织机构设置。以北极理事会为例，北极理事会的运行机制主要为两级会议制度。主席国

一职由成员国家轮流担任。北极理事会定期召开资深北极官员会议以及部长级会议。北极理事会的实

际工作由辖下的 5 个工作小组和 4 个规划与行动计划负责和支撑⑤。地中海区域合作的成功也得益于其

周延的组织框架，地中海区域计划有其自己的秘书处，同时还设立了环境管理体系。因此，严密的组织机

构是区域合作组织运行的重要保障。
就南海区域合作而言，要提高南海区域合作水平，提升南海区域合作实效，应成立南海合作委员会。

该委员会应为政府间合作组织，其成员资格可以分为正式成员和观察员。正式成员限于南海沿岸国家，

南海事务应由南海沿岸国家共同处理，非南海沿岸国不宜作为正式成员。观察员可以是东盟其他国家或

东盟本身，南海合作委员会设观察员符合《公约》的精神，《公约》第 123 条规定，在适当情形下，可以邀请

其他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参与区域合作。南海合作委员会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综合机制以促进沿岸国家

之间的合作，该机构不涉及领土或海洋划界争端，其主要工作应为促进南海区域的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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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渔业资源、油气资源开发、航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如有必要，南海合作委员会可下设分委员会。
该合作机制应建立在区域国际条约的基础之上，其应对缓解南海争议、促进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等方面起

到积极作用。

四、结 语

南海作为半闭海，周边国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区域合作需求迫切。从目前情况看，南海区域合作在

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双边层面都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南海区域合作仍以“软法”为主，“硬法”条约缺

位，这使得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基础十分薄弱。南海区域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尚浅，甚至可以说，南海各国

之间的实质性的合作安排并没有开展。另外，目前南海区域合作属于典型的“松散型”合作，南海区域各

国间缺乏紧密的有效的合作机制，这种有效合作机制的缺失，会导致许多问题。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困

境亟待解决。具体而言，南海区域合作应建立在有拘束力条约的基础上，即从现有的以“软法”为基础的

合作转变为以“硬法”为基础的合作。在合作领域方面，应选取最紧迫需要合作的低敏感问题，尽快达成

合作共识。同时，应借鉴闭海或半闭海区域合作的成功经验，建立紧密型的合作机制，确保区域合作的有

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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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Dilemma i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ZHANG Li-na，HOU Li-wei
(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While there are some legal found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regional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y tend to be much weak． Most of them belong to the soft law and lack in the hard 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nature． In terms of cooperative fields，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is narrowly limited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less sensitive fields． In terms of the intimate degree of cooperation，the re-
gional cooperation in this area lacks the constraints of effective mechanism，showing a strong tendency of random-
ness． Therefore，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hould be further enhanced through the trans-
formation from the soft-law cooperation to the hard-law one，from the low sensitive to the deep and from the loose
to the tight．
Key words: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al cooperation; leg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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